宁波市镇海区中外合资、合作经营企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有限公司项目建议书


审　　批　　表

镇外经贸立字（200　）第　　号

宁波市镇海区对外经济贸易局

宁波市镇海区计划经济委员会
二00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企业

名称
中　文



英　文


合营各方
中　方（简称　　方）
企业名称




法定地址




法人代表

职务




经营范围




开户银行




固定资产
　　　　　　万元
199　年销售额
　　　　　　万元


外   方（简称　　方）
企　业

名　称
中　文





英　文




法定地址




法人代表

职务




资本总额




经营范围




开户银行


项目概况
投资总额
　　　　　　　万美元
注册资本
　　　　　万美元


各方出资
合营各方
出资额
比　例
方　　式
资金来源



甲　方







乙　方






产品情况
名称规格




产品用途




生产规模




销售情况
内销　　　　　％
外销　　　　　　％

项目概况
基本建设
厂　　址




占地面积
　　　　m2
其中：新征　　m2
使用方式



建筑面积
　　　　m2
其中：新征　　m2
使用方式


生产设备
主要设
备名称




预计金额
　　　万元
其中：新增进口设备　　万美元
新增国产设备　　万美元


工艺技术



原辅材料
名　称




来　源



动力需求



环保消防



职工人数



合营年限



效益初估
预计年销
售收入
　　　　万美元
其中：外销收入
　　　　　万美元





　　　内销收入
　　　　　万美元



利税总额
　　　　万美元
投资回收期




外汇平衡



利润分配


项　目

进　程
申领批准证书


计划投产日期

附　件

备　注


举办填报单位

（章）
中方企业主管部门（或所在乡镇政府）

（章）

审批部门意见
区外经贸局：
区计经委：

说　　　　　　明

　　１.　本表由本区主要办企业填写，一式8份。由该企业和其主管部门（或所在乡镇政府）盖章后，经审批部门领导会签、盖章。

　　２.　本表用钢笔或毛笔填写，内容必须完整准确，字迹工整清楚。

　　３.　土地和建筑物的“使用方式”栏目，应填写“租用”　、“作价入股”　、“合作条件”或“出让”　。“出资方式”应填写“现汇”　、“实物”等。

　　４.　凡多方合营者，应填写合营各方附表，一并上报。

　　５.　港、澳、台同胞和华侨投资企业适用本表。

　　６.　本表必须附合合资合作意见书、外方资信证明等附件。

